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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課程督學 王心怡
電話：3322101#7418
電子信箱：aie32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4012172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40121728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4學年度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學師資培訓（閩

南語認證研習班）研習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教師踴躍參

與 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4年11月4日桃教小字第11401096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國民中小學開設本土語文課程應注意事項」及「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」，

學校應由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中高級（原住民族語為高

級）以上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從事本土語文教學，且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已納入一般性補助款考核指標，倘貴

校閩南語文課程尚有不合格教師授課者或預估115學年度尚

無合格閩語師資，請務必派員參加，本局將列入後續相關

本土語文師資列管填報依據。

三、旨揭研習摘述如下（詳如實施計畫）：

(一)研習日期：115年2月2日（星期一）、同年月3日（星期

二）及同年月4日（星期三），共計3日，研習時數計18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40008951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2/16 11: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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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時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各國民小學教師。

(三)研習地點：光明國小二樓圖書館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參與本次研習，請於「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

入口網」報名。

(五)報名人數上限：50名。

(六)報名日期：自本計畫公告日起至115年1月20日（星期

二）下午4時止（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）。請

至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，並請貴校自行推派

教師參與研習，如有疑問，請逕洽蘆竹區光明國小教務

處（電話：3127066分機210）。

四、依據「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教師本土

語言能力認證獎勵要點」暨「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
教保服務機構教職員本土語言能力認證獎勵計畫」規定核

予教師禮券及行政敘獎，通過基礎級及初級者，每名新臺

幣（以下同）1,000元整禮券及核敘嘉獎1次；通過中級

者，每名3,000元整禮券及核敘嘉獎2次；通過中高級以上

者，每名5,000元整禮券及記功1次。通過中高級認證且實

際授課之教師亦可依學生通過比例，給予嘉獎、記功等敘

獎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99


